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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账务处理之简化思考

袁中文（副教授）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会计二系 成都 610101）

【摘要】增值税的准确核算及账务处理关系到众多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税收秩序。简便而正确的

账务处理，可以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降低账务处理的难度。复杂繁琐的账务处理，易致结果出错，进而多纳税或

少纳税，使税法丧失公正性和公平性，最终损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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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理、简便地进行正确的增值税核算及账务处

理，关系到企业、国家的共同利益。笔者就几个常见的实

务案例进行分析，对增值税账务处理提出改进意见，以期

抛砖引玉，简化增值税的账务处理。

一、增值税税控系统设备和技术维修费抵减增值税

的账务处理

虽然购买税控装置是一次性业务，但是由于我国目

前的增值税并非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使得部分固定资

产还不能抵扣进项税，税控装置就是其中之一。一般纳税

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目前的账务处理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1）初次购买设备款和支付技术维护费。借：固定资

产；贷：银行存款。

（2）增值税可以全额抵扣，增设了一个减免税款专栏

（一般纳税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

款）；贷：递延收益。

（3）提取折旧时。借：管理费用；贷：累计折旧。同时，

借：递延收益；贷：管理费用。

（4）发生技术维修费，按实际支付金额，借：管理费

用；贷：银行存款。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借：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贷：管理费用。

这是一个争议很久的问题，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专

门发文对此做出明确规定。笔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两点异

议：一是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及其折旧处理目的性不明

确；二是增值税的抵扣有违增值税相关规定。首先固定资

产是价税合计全额入账，与消费型增值税的总体原则矛

盾，在计提的折旧中含有增值税，同时又全额冲减了管理

费用，其实质是把税控装置的价税款分期进行摊销，而在

当初一次性抵扣的增值税，名义上使企业当月少交了增

值税，实质又分期以折旧的方式摊销了。

税控装置及技术维修费不是一笔金额很大的资产，

实务处理如此繁琐，完全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如果

就按普通固定资产入账和进行折旧处理，账务处理会大

大简化。

假设某企业某月增值税销项税额10万元，进项税额7
万元，应纳增值税3万元。由于购买税控装置价税合计2万
元，则当月应纳增值税变为 1万元。表面上是企业出钱购

买了税控装置，实际却少交了增值税，企业并未出钱，而

账务处理却绕了一大圈。即递延收益2万元，分期以折旧消

化了，递延收益当年不影响所得税，折旧最后也未进成本，

也不影响所得税。这是一种“怪异”的增值税处理方式。

二、钱款与纳税时间不一致的账务处理

在实务中先交款后开票，或先开票后交款的情况很

普遍。许多企业以此作为纳税筹划或者资金计划的一种

手段。如果款项和票面金额一致，处理很简单，如果不一

致该如何处理？参看 2013年注册税务师税收代理实务教

材 p134 例 8-2 第二笔业务（与本文研究无关的内容省

略）：2月6日W公司与B公司签订预售合同，销售商品一

批，价格100万元，合同约定B公司应当于2月6日支付预

付款50万元，W公司必须于2月6日按全额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给B公司。

W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50万元；贷：

预收账款 33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万元。

笔者认为这种账务处理方式欠妥。首先，增值税发票

价税要一致，不能脱节。其次，会计分录要以原始凭证为

依据，如果增值税发票是价 100万元、税 17万元，上述分

录让人难以理解；如果以50万元做销售，明显票据税款又

不合适。

正确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50万元，应收账款67万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100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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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税额）17万元。

这样处理与会计收入确认时点又不相符，对此笔者

认为，会计和税法因为站在各自立场处理问题，有差异很

正常。但是站在企业立场，会计和税法应该统一，不能为

了满足会计或税法而导致一笔业务出现两种处理，增加

会计人员的核算难度，实际也为税收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这是我国下一步需要进行法规改进的方向——会计与税

法趋同，或者明确规定一种账务处理方式，当然极其特殊

的情况允许存在差异。

针对这笔业务，完全可以按纳税义务的发生时点来

确认收入的实现。因为销项税额以收入存在为前提，没有

收入就没有销项税额。同样，以后若需要冲减收入，销项

税额也需冲减。

三、简化、改进增值税明细科目和专栏

1. 现行增值税核算存在的问题。增值税涉及三个明

细账户：“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增值税检查调

整”。在“应交增值税”下设置九个专栏：进项税额、应交税

金、减免税额、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口退税）、

转出未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出口退税（出口抵减内销产

品应纳税额）、进项税额转出、转出多交增值税。

从以上设置看出，增值税科目设置相当细，单从名称

上看也很清晰。但实务处理并不简单，特别是对于出口退

税企业，专栏“出口退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用于核算出口退税，而“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出

口退税）”也是同种用途。两者的差异，在于申报环节的时

点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仅这一点就让刚入行的会计人

员困惑，还不说下一步申报和实际的差异处理、不得抵扣

税额的计算，还有红字、蓝字的处理。

如：“出口退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专栏

用于反映出口企业销售货物后，向税务机关办理免、抵、

退税申报，按规定计算的免、抵税额，借记“出口退税（出

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科目；“出口退税”专栏用于反映企

业出口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

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退

税而收到退回的税款。出口退回的增值税额，用蓝字登

记；出口货物办理退税后发生退货或者退关而补缴已退

的税款，用红字登记。出口企业当期收到按规定应退税

额、应免抵税额后，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出口退税

款——增值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

销产品应纳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科目。

从“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的功能看，笔者认为有画

蛇添足之嫌。设置该科目的目的在于核算月底企业欠缴、

多缴和待抵扣的增值税，如月底发生应缴增值税，需做账

务处理：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

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多交

了，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科目。如果月底有

欠缴及留抵税额，无论留抵税额大于、小于欠缴税额都做

相同处理：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金额以最小

的计。这才是账务处理的实质，但是依笔者之见，这种处

理也没必要，可以简化。

2. 改进思考。反观小规模纳税人的账务处理，简单明

了，不会出现错误和歧义，除本身业务处理简单外，主要

是体现账务处理实质——注重应缴税款。根据这个思路，

建议一般纳税人也简化处理：对于增值税核算开设两个

明细科目即可——“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这是增值税

的核心：应交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同时在这两个明

细科目下面开设专栏：销项税额减少、进项税额减少。在

账务处理上，明确规定这两项减少，在“销项税额减少”、

“进项税额减少”专栏中采用红字处理。如果需要进一步

对减少项目进行细化处理，则可以把这两个专栏上升为

明细科目，然后用专栏区别减少的不同业务类型。最后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总账的余额，来确定期末是

应交还是留抵，无需使用现在的“未交增值税”明细单独

反映欠缴、多缴和留抵金额。因为“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是负债类性质账户，余额已经具备此项功能。这样

处理清晰明了，账务处理也简单且不易出错。

例：某企业6月税务稽查发现有8万元欠税，假设7月
末留抵税额2万元，8月末留抵税额7万元。

7月份账务处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2；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2。
8月份账务处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6；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6。
如果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这一负债性质账

户的余额实质把握清楚，这两笔账务处理完全没有必要

进行，8月末“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余额肯定是

留抵 1万元，就像所得税亏损不用做账务处理的道理一

样。

与此对应，完全可以取消“工程物资”账户。购进的工

程物资按正常材料不含税处理，使用时才作进项税转出

处理。好处有三点：一是使得材料及时入库，与其他材料

同样处理，减轻保管、会计的工作量；二是促使企业加强

材料管理，避免多头采购造成浪费；三是通过进项税转出

和材料出库对应，便于对在建工程的成本审计。

主要参考文献

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考试教材编写组.税务代理实

务.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3

2014.7上·45·□


